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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 2023年股权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 

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6 日

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2023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23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自律

监管指南第 1 号——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定，通过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 2023 年股

权激励计划（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 6

个月内（即 2022 年 10 月 26 日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填报《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公司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进

行了查询确认，并由其出具了《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

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及《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有 8 名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了



公司股票，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职务 交易区间 合计买入

（股） 

合计卖出

（股） 

1 聂桂丽 资金部经理 2022 年 10 月 27 日 - 2,400 

2 杨付梅 销售业务人员 
2022 年 11 月 2 日至

2022 年 11 月 3 日 

- 19,370 

3 金凤龙 生产总监 2022 年 11 月 9 日 - 343,600 

4 黄圣意 技术总监 2022 年 11 月 16 日 - 600 

5 喻靖博 
审计部经理、

证券事务代表 

2023 年 1 月 11 日至

2023 年 1 月 16 日 

1,500 1,500 

6 沈恩尧 销售业务人员 2023 年 3 月 7 日 - 11,410 

7 李晓东 
子公司安全总

监 

2023 年 4 月 6 日至

2023 年 4 月 11 日 

2,000 - 

8 广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咨询公司 2022 年 11 月 4 日至

2023 年 4 月 26 日 

157,400 137,180 

除上述人员外，其余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经公司核查，聂桂丽、杨付梅、金凤龙、黄圣意均未在知情本次激励计划后

买卖公司股票，且其买卖公司股票完全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及个

人资金情况而进行的操作，与公司本次激励计划内幕信息无关，亦未有任何人员

向其泄露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或基于此建议其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公

司本次激励计划相关内幕信息进行公司股票交易的情形。 

经公司核查，及喻靖博、沈恩尧、李晓东出具的声明，其三人在买卖股票时

仅知悉本激励计划事项，但未获悉本激励计划的详细方案，知悉信息有限，对不

得买卖公司股票的期间等相关规定缺乏足够理解，并未向任何第三方泄露本激励

计划任何相关的信息或基于此建议第三方买卖公司股票，不存在利用本次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进行交易获取利益的主观故意。为确保本激励计划的合法合规性，出

于审慎原则，公司决定取消喻靖博、沈恩尧、李晓东参与本次激励计划的资格。 

经公司核查，此次激励计划公司聘请的咨询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在自

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其自营账户量化产品交易，相关部门并未获知公司筹划

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严格遵守内幕信息

知情人登记制度的规定。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等过程中已按照上述规定

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了接触到内幕信息的人员范围，并及时进行了内幕信

息知情人登记。公司在本激励计划公告前，未发现存在内幕信息泄露的情形，相

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不存在利用激励计划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义务人持

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股东股份变更明细

清单》。 

特此公告。 

辽宁科隆精细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5 月 19 日 


